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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对“枪口比动能”作
数值规定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批复》
未对“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作出
具体的数值规定。

最高法研究室刑事处负责人对
此解释称，经慎重研究认为，涉以压
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的案件情况非
常复杂，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
及如何裁量刑罚时，需要考虑枪口比
动能这一重要因素，但更需根据案件
情况综合考量。在此背景下，如对

“枪口比动能较低”的具体数值作出
规定，恐会导致对具体案件的处理陷
入“一刀切”的困境，不符合《批复》所
确立的综合考量精神。

在涉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
刑中，要充分考虑各种情节、综合评
估社会危害性，上述负责人对此称，
这主要侧重从行为人角度对社会危
害性进行考量，特别是要坚持主客
观相统一，防止“客观归罪”，即只要
涉案枪支经鉴定认定为枪支即追究
刑事责任，而对行为人主观上是否

明知涉案物品系枪支置之不顾。
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要求，

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要根据在案证
据对行为人主观明知作出准确认定，
对于不能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涉
案物品系枪支的，不认定为犯罪。

以收藏娱乐为目的应
从宽处罚

根据动力的不同，枪支主要分
为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和以压缩气
体为动力的枪支。

最高法研究室刑事处负责人谈
到《批复》的起草过程时说，从实践
反映的情况看，以火药为动力的枪
支案件在定罪量刑方面不存在问
题。但是，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
支的枪口比动能范围很宽，高则能
达上百焦耳/平方厘米，危害性不小
于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低则可能
刚刚达到枪支的认定标准，致伤力
较低。对于涉此类枪支案件的刑事
责任追究和刑罚裁量，如不作区别，
明显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
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

因此，《批复》仅对涉以压缩气体
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案件
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调整，对于以火
药为动力的枪支以及以压缩气体为动
力但枪口比动能较高的枪支的案件，
仍然适用此前规定的标准不变。

上述负责人还提到，就涉以压缩
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
支、气枪铅弹案件而言，应当重点打击
以牟利、实施其他犯罪为目的，或者涉
案枪支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以
及行为人具有前科情节等情形。

对于以收藏、娱乐为目的，涉案
枪支致伤力极低，主观上难以认识
到系枪支，行为人系初犯、偶犯等情
形的，应当体现从宽的精神。

入罪门槛低，出现量
刑畸重现象

近年来，仿真枪、玩具枪被鉴定
为真枪的案件频出，此前有天津赵
春华案，因所摆射击摊上有6支枪
形物被鉴定为枪支而一审获刑三年
六个月；另有福建少年刘大蔚因网
购24支仿真枪被判无期，福建高院
于2016年 10月决定再审该案，目前
尚未开庭。

按照公安部2010年出台的《公
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
规定》，对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
式枪支，“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
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

此前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1.8
焦耳/平方厘米是弹丸击中人体最
脆弱部位即眼睛受伤的临界值，这
一标准的枪形物打到人身上，皮肤
不会有破损性伤害，只有打到眼球
上才会有伤害。

有专业人士认为，目前的标准
太低，导致模糊了大威力玩具枪和
真枪的界限，基本上枪状物体都可
以被鉴定为枪。

最高法研究室刑事处在谈到
《批复》的理解与适用中也提到，近
年来，涉枪案件呈现出多样性、复杂
性的特点。特别是一些涉以压缩气

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
的案件，涉案枪支的致伤力较低，在
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裁量刑
罚时唯枪支数量论，不符合一般公
众的认知，也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
则的要求。司法实践中，个别案件
的处理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佳。

涉气枪铅弹案件同样存在类似
问题。“两高”此前的司法解释中规
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
存气枪铅弹达到500发以上的，即
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而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涉
案铅弹往往数量大，通常一小盒铅
弹的数量即超过500发，达到入罪
标准。因此，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
责任以及裁量刑罚时唯铅弹数量
论，也会出现刑事打击范围过大和
量刑畸重的不合理现象。

多地涉气枪案“松动”：
有人获取保候审

另据澎湃新闻报道，随着“两
高”《批复》的发布，部分搁浅的涉枪
案或将陆续“重启”。有律师透露，
在《批复》发布当天，其办理的一起

“枪案”的在押7名犯罪嫌疑人，均
获准取保候审。

与此同时，在《批复》出台前，有
地方法院在涉气枪案刑事裁定书中
直接指出，关于涉案气枪是否认定
为枪支，需待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后
才可认定。

黑龙江长城律师事务所主任王
贵祥告诉记者，其当事人去年8月
被杭州萧山区检察院批捕后一直羁
押至今，涉案的是以压缩气体为动
力的仿真枪，最终被认定持有9支
买卖3支。

“此案抓了十几个人，其中批捕
了7人，在起诉法院前，我给检察院
写了一份《情况反映》，认为我的当
事人不应被提起公诉，应按无罪对
待。”王贵祥表示，《批复》公布后，被
告人即刻获准取保，“当天下午检察

官告知我，他们决定把7个人都放
了，我的当事人已经回家了，有的家
属可能当天无法赶到，但应该都会
陆续办理取保手续。”

除此之外，在山东、福建等地，
王贵祥还有搁浅的涉枪代理案。据
介绍，在山东安丘，其办理的一起涉
火柴枪案，被告人从去年二月一直
被关押至今，“涉案枪支由整枪拆成
8个零部件，由此鉴定为制式专用
枪支配件，因为涉案数量较多，30
个配件就顶了一支枪，若以此标准
起诉，刑期估计都在十年以上。”

为此，王贵祥向安丘法院提出
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我们认为拆开
鉴定的行为是违法的，法院也已受
理申请，告知会在开庭之前就非法
证据排除安排庭前会议。”

王贵祥曾代理过的齐齐哈尔“网
络贩枪大案”，涉案“枪支”也是火柴
枪，“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专家认定
火柴枪‘不属于枪支鉴定范畴’”。

有被告人撤回上诉被
驳，或可重新定罪量刑

值得关注的是，在湖南娄底，一
起涉枪案被告人在上诉期间曾向法
院申请撤诉，但最终被驳回。

起诉书显示，2016 年，被告人
徐某为了打猎网购了气枪用金属铅
弹845颗、经改装的射钉枪用子弹
25发、空爆弹4发。

2018年 2月，湖南娄底市中院
出具的一份裁定书显示，上诉人徐
某因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储存弹
药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二个月，宣判后，被告人徐某不服，
提出上诉。

据裁定书显示，此前，上诉人徐
某在二审审理期间曾一度申请撤回
上诉。不过，这一申请未被准许，法
院最终作出不予撤诉的决定。

这意味着一审判决无法直接生
效，不准撤诉的决定或让被告人获
得重新定罪量刑的机会。

（王梦遥 林平）

“两高”明确气枪铅弹刑案定罪标准
在决定相关案件如何裁量刑罚时，要综合考虑主观动机、社会危害性等情节

近年来，一些因“玩具枪”“气
枪”获刑的案件屡屡引发社会关注，
案件多因定罪量刑过重而饱受争
议。最高法、最高检日前联合发布
《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
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
批复》（下称《批复》）。

《批复》明确规定，对于非法制
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
藏、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
比动能较低的枪支的行为，在决定
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
罚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枪支的数
量，而且应当充分考虑涉案枪支的
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和渠
道、价格、用途、致伤力大小、是否易
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以及行为
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
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
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
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此外，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
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气枪
铅弹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
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应当综合考
虑气枪铅弹的数量、用途以及行为人
的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
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
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批复》自 2018 年 3 月 30 日
起施行。

《南国今报》2017年1月9
日刊发的广西柳州龙潭公园
射击游戏摊图片。（张锐锐）

2017年1月26日上午，“天津大妈”赵春华因摆射击摊，二审被天津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资料图）


